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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代碼：002910 證券簡稱：莊園牧場 公告編號：2020-030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關於簽訂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會全體成員保證信息披露的內容真實、準確、完整，沒有虛假記
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

一、募集資金基本情況

經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關於核准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開發
行股票的批復》（證監許可[2017]1779號）核准，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簡稱“公司”）首次公開發行人民幣普通股4,684萬股，每股面值1元，每股
發行價格為人民幣7 .46元，募集資金總額349 ,426 ,400 .00元，扣除發行費
用39,922,700.00元，實際募集資金淨額為309,503,700.00元。畢馬威華振會計
師事務所（特殊普通合夥）已於2017年10月24日對公司募集資金的到位情況進
行了審驗，並出具了《驗資報告》（畢馬威華振驗字第1700634號）。公司按照
《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相關要求對募集資金進行了專戶儲
存。

截至2019年12月31日，公司已累計使用A股首發募集資金人民幣203,400,000

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資金餘額為107,457,897元（含利息收入），全部為首發募
投項目之1萬頭進口良種奶牛養殖建設項目募投項目的募集資金，且全部存放
於募集資金專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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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變更部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實施主體暨實施地點的情況

公司於2019年9月19日召開第三屆董事會第二十五次會議及第三屆監事會第十
六次會議，於2019年12月30日召開2019年第二次臨時股東大會、2019年第三
次A股類別股東大會及2019年第三次H股類別股東大會，審議通過《關於變更部
分募集資金投資項目的議案》，同意將原A股首發項目“1萬頭進口良種奶牛養
殖建設項目 ”變更為 “金川區萬頭奶牛養殖循環產業園項目 ”，涉及募集資
金107,031,161元。變更前募投項目的實施主體為公司A股首發上市前已投資建
設完畢並已投入使用的六個養殖牧場，分別為：臨夏縣瑞園牧場有限公司、臨
夏縣瑞安牧場有限公司、榆中瑞豐牧場有限公司、蘭州瑞興牧業有限公司、武
威瑞達牧場有限公司、寧夏莊園牧場有限公司，變更後募投項目的實施主體為
公司下屬養殖牧場（全資子公司）甘肅瑞嘉牧業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瑞嘉牧
業”），變更前後募集資金投向均為萬頭奶牛養殖建設項目。公司獨立董事和持
續督導機構對本次募集資金變更事項均發表了明確的同意意見。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19年9月20日、2019年12月31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
《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及巨潮資訊網
（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相關公告。

公司於2020年3月5日召開第三屆董事會第三十三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向全
資子公司增加註冊資本的議案》，同意公司以自有資金和首次公開發行A股募
集資金合計17,000萬元人民幣向全資子公司瑞嘉牧業增加註冊資本，其中利用
首次公開發行A股募集資金107,031,161元。

具體內容詳見公司於2020年3月6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體《中國證券報》、《上海證券
報》、《證券日報》、《證券時報》及巨潮資訊網（http://www.cninfo.com.cn）上刊登的
相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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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的簽訂及募集資金專戶開設、存儲情況

為規範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保護中小投資者的權益，根據《證券法》、
《深圳市證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上市公司監管指引第2號—上
市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和使用的監管要求》等相關法律、法規和規範性文件以及
公司募集資金管理制度的相關規定，經公司2020年3月10日召開第三屆董事會
第三十四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開設募集資金專項賬戶的議案》，公司全資子公
司瑞嘉牧業在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蘭州東部支行開設募集資金專項賬戶。公
司、瑞嘉牧業（以下合併簡稱“甲方”）與浙商銀行股份有限公司蘭州東部支行
（以下簡稱“乙方”）及保薦機構華龍證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丙方”）簽訂
了《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專戶情況如下：

賬戶名稱：甘肅瑞嘉牧業有限公司

開戶銀行：浙商銀行蘭州東部支行

募集資金專項賬號：8210000110120100084325

募集資金賬戶餘額：人民幣107,485,477.96元

募集資金用途：金川區萬頭奶牛養殖循環產業園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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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的主要內容

1、 甲方已在乙方開設募集資金專項賬戶（以下簡稱 “專戶 ”），賬號為
8 2 1 0 0 0 0 1 1 0 1 2 0 1 0 0 0 8 4 3 2 5，截止 2 0 2 0年 4月 1日，專戶餘額
為107,485,477.96 元。該專戶僅用於甲方金川區萬頭奶牛養殖循環產業園
項目項目募集資金的存儲和使用，不得用作其他用途。

2、 甲乙雙方應當共同遵守《中華人民共和國票據法》《支付結算辦法》《人民幣
銀行結算賬戶管理辦法》等法律、法規、規章。

3、 丙方作為甲方的保薦機構，應當依據有關規定指定保薦代表人或者其他工
作人員對甲方募集資金使用情況進行監督。丙方應當依據《深圳證券交易
所上市公司規範運作指引》以及甲方制訂的募集資金管理制度履行其督導
職責，並可以採取現場調查、書面問詢等方式行使其監督權。甲方和乙方
應當配合丙方的調查與查詢。丙方每半年對甲方募集資金的存放和使用情
況進行一次現場檢查。

4、 甲方授權丙方指定的保薦代表人石培愛、朱宗雲可以隨時到乙方查詢、複
印甲方專戶的資料；乙方應當及時、準確、完整地向其提供所需的有關專
戶的資料。保薦代表人向乙方查詢甲方專戶有關情況時應當出具本人的合
法身份證明；丙方指定的其他工作人員向乙方查詢甲方專戶有關情況時應
當出具本人的合法身份證明和單位介紹信。

5、 乙方按月（每月5日前）向甲方出具對賬單，並抄送丙方。乙方應當保證對
賬單內容真實、準確、完整。

6、 甲方一次或者十二個月內累計從專戶中支取的金額超過五千萬元或者募集
資金淨額的20%的，乙方應當及時以傳真方式通知丙方，同時提供專戶的
支出清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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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丙方有權根據有關規定更換指定的保薦代表人。丙方更換保薦代表人的，
應當將相關證明文件書面通知乙方，同時按本協議第十一條的要求書面通
知更換後保薦代表人的聯繫方式。更換保薦代表人不影響本協議的效力。

8、 乙方連續三次未及時向丙方出具對賬單或者向丙方通知專戶大額支取情
況，以及存在未配合丙方調查專戶情形的，甲方或者丙方可以要求甲方單
方面終止本協議並注銷募集資金專戶。

9、 本協議自甲、乙、丙三方法定代表人或者其授權代表簽署並加蓋各自單位
公章之日起生效，至專戶資金全部支出完畢並依法銷戶之日起失效。

五、備查文件

1、《募集資金三方監管協議》；

特此公告。

蘭州莊園牧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會
2020年4月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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